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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
九 龍 灣 及 觀 塘 商 貿 區
建 築 物 高 度 臨 時 管 制

[重要提示︰ 

這 份 指 引 只 供 一 般 參 考 用 。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考 慮 一 項 申 請 時 ， 只 會 參 
考 當 時 生 效 的 指 引 。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應 向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33 號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
17 樓 規 劃 署 規 劃 資 訊 及 專 業 行 政 小 組 查 詢 (電 話 號 碼 ︰ 2231 5000)。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有 權 修 訂 這 份 指 引，無 須 預 先 通 知。] 

 

1. 引 言

1.1 就 啟 德 機 場 搬 遷 及 有 關 九 龍 區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度 
管 制 作 出 修 訂 後 ， 多 項 規 劃 研 究 曾 就 九 龍 區 的 
高 度 輪 廓 進 行 探 討 ， 尤 以 近 期 完 成 的 「 香 港 城 
市 設 計 指 引 研 究 (二 零 零 三 年 )」 所 作 的 研 究 最 為 
全 面 。 上 述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研 究 建 議 在 法 定 圖 則 
內 加 入 高 度 管 制 ， 以 保 護 從 各 主 要 瞭 望 點 遠 眺 
所 見 的 山 脊 線 景 觀 。 該 項 研 究 的 多 次 公 眾 諮 詢 
顯 示 ， 市 民 普 遍 支 持 這 建 議 措 施 。

1.2 九 龍 灣 及 觀 塘 商 貿 區 的 詳 細 高 度 管 制 建 議 現 已 
擬 定 ， 以 供 該 等 地 區 轉 型 為 商 貿 中 心 時 作 為 指 
引 。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主 要 旨 在 保 存 上 
述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研 究 建 議 的 各 個 瞭 望 點 所 享 的 
九 龍 山 脊 線 景 觀 。 在 定 出 建 議 的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
當 局 須 考 慮 區 內 情 況 ， 以 及 確 保 在 較 大 範 圍 內 
的 建 築 群 在 視 覺 上 與 周 圍 環 境 和 諧 協 調 。



1.3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六 日 及 三 月 十 九 日 ， 城 市 規 劃 
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通 過 採 納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
高 度 限 制 ， 並 指 示 須 先 行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， 才 可 
把 這 些 限 制 加 入 有 關 的 法 定 圖 則 。 在 總 結 諮 詢 
結 果 及 修 訂 法 定 圖 則 前 ， 這 套 指 引 會 用 作 考 慮 
發 展 建 議 時 的 臨 時 規 劃 管 制 。

2. 考 慮 範 圍 及 指 引 的 應 用

2.1 這 套 指 引 適 用 於 任 何 位 於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 
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九 龍 灣 商 貿 區 (以 偉 業 街 、 地 鐵 
車 廠 、 順 業 街 、 啟 福 道 、 宏 展 街 、 啟 東 道 、 啟 
仁 街 及 啟 樂 道 為 界 )及 觀 塘 (南 部 )分 區 計 劃 大 綱 
圖 上 的 觀 塘 商 貿 區 (以 觀 塘 道 、 敬 業 街 、 海 濱 道 
及 順 業 街 為 界 )範 圍 內 的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發 展 (輕 
微 改 動 除 外 )或 重 建 計 劃 。 九 龍 灣 及 觀 塘 商 貿 區 
的 建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分 別 見 於 圖 1及 圖 2。

2.2 九 龍 灣 商 貿 區 的 建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分 為 四 
級 ， 分 別 是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00米 、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
120米 、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40米 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70
米 。 建 議 的 高 度 限 制 旨 在 保 存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和 
塑 造 鮮 明 的 市 容 ， 以 南 部 的 高 樓 作 為 中 心 區 ， 
並 以 附 近 漸 次 降 低 高 度 的 建 築 物 作 為 背 景 ， 從 
而 突 出 該 中 心 區 。 設 定 這 些 高 度 級 別 ， 有 助 於 
加 強 觀 塘 繞 道 兩 旁 土 地 及 未 來 的 東 南 九 龍 發 展 
區 的 商 貿 形 象 ， 並 避 免 商 貿 區 內 的 建 築 物 與 毗 
鄰 德 福 花 園 出 現 太 大 的 高 度 差 距 ， 以 及 讓 牛 頭 
角 內 陸 地 區 有 更 多 位 置 可 直 接 看 到 維 多 利 亞 港 。



2.3 觀 塘 商 貿 區 的 建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亦 是 分 為 四 
級 ， 分 別 是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00米 、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
130米 、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60米 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00
米 。 建 議 的 高 度 限 制 旨 在 保 存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， 
並 使 觀 塘 地 鐵 站 和 市 中 心 的 主 要 活 動 樞 紐 顯 現 
更 鮮 明 的 地 區 核 心 特 性 。 設 定 這 些 高 度 級 別 ， 
有 助 於 構 成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， 從 而 帶 來 更 廣 
闊 深 遠 的 視 野 ， 以 減 低 觀 塘 商 貿 區 的 密 封 感 ， 
並 加 強 商 貿 區 與 海 濱 的 相 互 關 係 ， 以 及 避 免 與 
毗 鄰 的 主 要 住 宅 發 展 如 麗 港 城 等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
比 或 對 其 構 成 顯 著 的 視 野 障 礙 。

2.4 新 的 規 劃 申 請 及 就 核 准 計 劃 作 出 重 大 修 訂 的 申 
請 ， 將 根 據 圖 1及 圖 2所 顯 示 的 建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
限 制 來 評 估 。 在 有 關 指 引 頒 布 前 所 批 准 的 規 劃 
申 請 不 會 受 影 響 ， 除 非 核 准 計 劃 擬 作 重 大 修 
訂 ， 如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等 。 輕 微 修 訂 核 准 計 劃 
的 申 請 會 按 照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9B–「 輕 微 
修 訂 核 准 發 展 計 劃 」 來 處 理 。

2.5 就 政 府 、 機 構 、 社 區 及 公 用 設 施 用 地 所 加 入 的 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級 別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5米 、 主 
水 平 基 準 上 40米 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0米 。 這 些 高 
度 限 制 旨 在 為 該 商 貿 區 的 高 密 度 環 境 提 供 視 覺 
上 的 調 劑 。

2.6 除 了 在 規 劃 制 度 中 用 作 參 考 外 ，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
高 度 限 制 同 時 可 供 地 政 監 督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
考 慮 發 展 建 議 時 作 為 參 考 之 用 。

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

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

最 後 更 新 日 期: 19/3/2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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